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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资助管理制度

第一条 为加强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

资助项目的管理的规范性，保障捐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，

提升公益项目实施成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基

金会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金会章程的规定，

特制定本管理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基金会向其他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或物

资资助的公益项目。

第三条 项目资助管理包括项目的前期调研、筛选、立项、

审批、资助协议签订、实施以及监督管理等事宜。

第四条 项目立项与审批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等国家法律法规及

社会道德标准。

（二）须符合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注明的业务范围：助学；

扶贫助困；恤病助医；

（三）须符合基金会的理念与章程规定；

（四）须符合捐赠人的真实意愿；

（五）须具备详细科学的项目资金使用方案；

（六）应拥有健全的项目管理团队和良好的管理机制；

（七）需设立项目账目，以确保专项基金专款专用。

第五条 项目立项、审批流程

（一）项目负责人向基金会秘书处递交立项申请，申请内容

包括项目来源、项目背景、项目拟解决的问题、项目周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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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实施措施、项目预算、项目产出、风险应对措施等等；

（二）秘书长对项目予以审核批准，其中重大项目尚需报理

事会审批；

（三）审核批准通过后，与合作伙伴签订合作协议。

第六条 资助项目的执行

（一）项目执行应严格按照资助项目合作协议执行，若出现

违反项目协议的情况，需依据协议规定承担相应责任；

（二）项目执行过程中需开展阶段性成果反馈工作；

（三）在项目执行过程中，若因客观条件变化，需调整资金

用途、变更资助方案，或者受助方不再符合资助条件，基金

会秘书处应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商议，商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变

更或终止资助。若涉及重大调整，需在决议作出后 5 个工作

日内报理事会备案。所有变更事项及审批文件应纳入项目档

案永久保存，且秘书处需在作出决定后 3 个工作日内，向受

助方出具书面通知并说明理由。

第七条 资助项目的反馈

报告的具体内容包括项目进展状况、变更情况、资金使

用详情、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应对的解决措施等。项目报告应

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客观反映项目的实施状态与达成成效，

杜绝弄虚作假行为。针对基金会仅提供资金支持的公益项目，

则由受益单位向基金会提交相关反馈资料。

第八条 资助项目的评估

评估工作采取事后评估模式，秘书处于项目结束后对需

要评估的项目开展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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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项目的终止

在预设时间范围内完成既定目标的项目，可被认定为项

目终止。项目结束后，自主运营项目的负责人需对相关情况

开展复核与总结复盘工作，并在规定时限内保存记录。项目

终止后，应向基金会秘书处报备。针对基金会仅提供资金支

持的公益项目，则由受益单位向基金会提供项目完成的结项

报告。

第十条 监督管理

（一）所有资助项目均实行项目负责人责任制，明确各具体

实施人员的职责，构建逐级负责的责任体系，确保责任落实

到个人；

（二）项目实施过程中，经费使用需遵循财务审批管理制度；

（三）建立项目检查制度，项目检查分为中期检查和终期检

查。基金会依据需求对项目实施检查，必要时可邀请第三方

机构进行评估、审计等监督与检查工作；

（四）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挪用或以其他非法手段侵占、

违规使用项目资助资金或物资。若有违反，基金会有权终止

资助、要求返还资金或物资，构成犯罪的，将依法予以处理；

（五）基金会秘书处负责统筹并推进各项目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十一条 本制度经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

过，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执行。

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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